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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延伸监管触角，提升监管实效，压紧压实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责任，推动实现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人管安全、管安全的人会管安全”，促进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持续稳定向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鄂尔多斯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西北能化公司基层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双重管理，是指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受属地车间与安全监管部双重管理。
第四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双重管理遵循“公司聘用、持证上岗、双重管理、源头管控、定期考核、末位淘汰”的原则。
第2章 管理责任划分
第五条 安全监管部门管理职责：
（一）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危险源辨识、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提升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业务能力。
（二）定期对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核查现场作业管理情况、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情况、安全制度执行监督情况等。
（三）制定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业能力考核标准，牵头开展年度及专项考核；结合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对安全员工作成效进行量化评分，考核结果作为绩效评定、岗位调整的重要依据。
（四）协调解决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履职过程中遇到的跨车间、跨部门专业问题。
（五）指导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与演练。
第六条 属地车间管理职责：
（一）明确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车间安全管理中的具体工作任务，统筹安排安全员日常安全巡查、班前安全交底监督、作业现场安全管控等工作。
（二）为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保障安全员开展工作的时间与权限，确保其能够正常履行现场监督、隐患制止等职责。
（三）针对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报告的内部隐患，及时处理，保障隐患治理闭环。
（四）协调车间内部各班组、各岗位配合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开展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与演练。
第3章 任职与考核管理
第七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满足资质学历要求，下发正式任命文件后方可任职。
第八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上岗前，须依法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合格证。
第九条 安全监管部每季度组织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开展一次安全业务考试（80分及格），考试不及格者按200元/次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岗位调整及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安全监管部每月20日组织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召开一次安全专题会议，无特殊原因不得请假，请假后由车间负责人参会，违反规定按100元/次进行考核。
第十一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参加所属范围内所有检维修作业安全分析，并在安全交底页签字，违反规定按100元/次考核。每月违规超过2次，绩效扣减500元；每月超过5次者，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二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日现场巡查巡检不得低于2次，违反规定按100元/次考核。每月违规超过2次，绩效扣减500元；每月超过5次者，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三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每月现场反“三违”不得低于2次，每少1次扣减绩效工资100元；连续2个月反“三违”频次不达标，绩效扣减1000元；连续3个月不达标，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四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协助车间负责人将承包商安全培训教育纳入本车间安全培训教育计划。每月至少组织承包商开展1次培训教育，未按要求组织开展的，每次扣减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绩效工资200元；连续3个月未开展的，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五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协助车间负责人建立车间级年度隐患排查计划，按照计划监督车间负责人按期组织开展车间级隐患排查，实现隐患闭环管理。未按时组织开展的，每次扣减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绩效工资100元，连续3次未按计划组织开展的，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六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协助车间负责人建立承包商的包保责任制并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每月对包保责任状落实情况进行履职考核，未进行履职考核的每次扣减绩效工资100元；连续3个月未进行履职考核的，由安全监管部报人力资源部待岗学习1个月。
第十七条 安全监管部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根据包保分工，与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结对子”，负责指导监督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扣减绩效时，安全监管部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按50%联责扣减绩效。
第十八条 对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项绩效考核由安全监管部与属地车间共同确认。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基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职过程中遇到争议问题时，由安全监管部与属地车间协商解决，必要时上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裁决。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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